
不受利率红线约束 小贷公司“三难”待解

新规明确不受限
小贷公司惜字如金

1月15日，小贷公司等不受4倍LPR限

制的消息在业界流传开来。同日，北京商

报记者自知情人士处获悉，最高法院近日

在回复广东高院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

释适用范围问题时明确，由地方金融监管

部门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

司、典当行等7类组织，不适用新民间借贷

司法解释。

尽管当前这一司法解释尚未在最高法

院官网等公开渠道披露，但也引起了业内

的广泛探讨。小贷公司如何看待这一新规？

1月18日，北京商报记者以借款人身份致电

了北京地区十余家小贷公司了解情况，其

中多家电话未能拨通。记者注意到，从实际

通话情况来看，各小贷公司对于来访电话

显得格外谨慎，在6家接听电话的公司中，

在反复确认记者身份之后，还有3家表明自

己不是小贷公司并直接挂断了电话。

在问及具体利率时，其中一家只接受

房抵贷的公司业务人员介绍称，“贷款利

率是十几个点，具体要根据房产价值、借

款数额以及周期来决定”。在北京商报记

者进一步追问是否有高于4倍LPR的情况

出现时，对方仅表示，关于民间借贷新的

司法解释已经明确，小贷公司不受4倍

LPR利率限制。

另外一家只接受房抵贷的公司业务人

员则表明，此前4倍LPR的规定出炉后，公

司调整了借贷利率，当前为15.4%。“我们

现在还没有收到利率不受限的新通知，即

便是不受限，目前利率也还是15.4%。”剩

余一家接受其他自有资产的公司业务人员

则表明，公司当前借贷利率为11.6%，不会

提高也不会降低。

不过，对于小贷公司不受4倍LPR限制

这一新变动，上述3家小贷公司讳莫如深，

不愿多谈并再次询问北京商报记者是否真

实借款。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大智认

为，这或与该项司法解释是最高法院回复

广东高院有所关联，其他地区是否适用当

前可能并未有更明确的说法。此外，黄大

智指出，对于开展借贷业务的机构来说，

调整利率并不是一件能仓促决定的事情，

尤其对于此前在新规出台时下降利率的

公司来说，不可能立刻再将利率调高。“这

样容易对品牌口碑造成负面影响，导致客

户流失。”

行业洗牌加剧
弱势机构仍将退出

此前，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以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作为民间借贷利

率司法保护的最高上限，当前即为15.4%，

引发了业内对于小贷公司等利润空间的探

讨。新的司法解释出炉后，小贷公司还在谨

慎“观望”，下游公司业务员则已经认为这

是一项重大利好。

“小贷公司、典当行等不受4倍LPR利率

限制的消息传出来之后，行业内业务员的关

注程度也很高，大家开展业务的利润空间更

高了。”江苏一名业务员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其所在公司主要围绕汽车金融，为小贷

公司、典当行等提供助贷和管理服务。

前述业务人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就

其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其所在地区部分小

贷公司利率当前高于4倍LPR利率，“此前

对于小贷公司到底受不受限制，也没有明

确说法，有些公司也没有调整利率”。不

过，该业务人员表示，在4倍LPR利率规定

出台之后，其所在公司业务量明显减少了

很多。

“在4倍LPR利率出台之前，小贷公司

的运营就已经很艰难了，”前述业务员表

示，“小贷公司的客户群大多属于银行过滤

之后的次级客户，近年来中小银行业务下

沉，小贷公司和银行重叠的业务基本没有

优势，在贷后管理方面差距较大。受疫情影

响，客户群体质量整体下滑，公司股东投资

回报率低。在15.4%的规定出台之后，我们

公司很多合作伙伴都已经退出市场了。”

在中国小微信贷机构业务合作集群发

起人、小微信贷专家嵇少峰看来，传统小额

贷款公司、典当行等迎来政策利好，利率的

弹性恢复能让一部分坚持传统信贷产品的

机构生存下来。但在利率利好背后，银行小

微信贷市场的下沉、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均

在持续加大，弱势机构仍将继续退出。

小贷公司数量连续减少
三难局面待解决

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在修订民间借

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时就曾提到，经金融

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

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

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但小贷

公司等机构的尴尬之处即在于其身份的认

定，而今，最高人民法院在批复中明确，小

贷公司等七类地方金融组织属于经金融监

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

北京商报记者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披

露的判决结果梳理发现，15.4%的标准被

提出至今，对于小贷公司与个人借款用户

的纠纷，已有多地法院开始采用4倍LPR计

算利率，或是在判决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要求，厘清借贷关系是否符合4倍LPR限制

要求。

这也意味着，部分地区此前对于小贷

公司“金融机构”的身份并不认可。嵇少峰

认为，对小贷公司、典当行等地方金融组织

而言，身份的认定远比利率水平的调整更

有长远价值，原来只有银行等金融机构才

能享有的政策待遇可能会作用于小贷公司

等，其社会地位与公众认知度也会进一步

提高，有利于长期的经营。

业内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当前，各

地小贷公司存在监管标准不一的情况，经

营不规范、管理不完善等问题时有发生。这

些问题在小贷公司数量上也得以体现。央

行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9月末，全

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7227家。截至2018年

9月末，全国小贷公司数量为8332家，两年

内减少1105家。而据北京商报记者统计，

截至2020年9月末，全国小贷公司数量已

经连续20个季度减少。

“机构数量锐减，与行业整体发展情况

也密切相关。”黄大智指出，当前，小贷行业

整体面临“融资难”“获客难”“风控难”的三

难局面，其中，“融资难”随着《关于加强小额

贷款公司监督管理的通知》的出炉有所缓

解，但即使是放宽了融资渠道和杠杆，普通

民营小贷也很难获得来自银行的融资。

黄大智表示，在获客和风控方面，全

国小贷公司业务同质化现象严重，银行全

面渗透普惠金融领域后，小贷机构很难与

银行进行竞争。同时，小贷行业整体缺乏

健全的信用体系，在贷后管理方面缺乏约

束力，容易造成坏账。“在4倍LPR规定出

来前，小贷行业就已经面临这些问题了，

现在明确不受限，也很难在短期内解决这

些问题。”

嵇少峰认为，新司法解释对七类组织

的金融机构身份的认定，将全面提升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的权威，同时为规范地

方金融市场提供了有力的依据，随之而来

的可能是民间借贷市场供给的全面萎缩，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可通过大力发展小贷公

司等持牌地方金融机构来弥补民间借贷市

场的空白。

黄大智则指出，对于最高人民法院针

对广东省高院的这一回复，具体也要看其

他省是否参照执行，而小贷公司等“金融机

构”身份，还涉及到不良贷款认定以及处

置、税收政策等多方面，可能还需要监管进

一步进行认定。“即便是被认定为金融机

构，也意味着小贷行业的监管红线将进一

步收紧，过去可能存在的灰色地带将受到

监管。在此背景下，本就两极分化的小贷行

业分化趋势将进一步扩大，小型机构的退

出进程将逐步加快。”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实习记者 廖蒙

贷款超市出售用户个人信息再引关

注。1月20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江苏

省仪征市人民法院此前发布的一则刑事

判决书显示，贷款超市“速贷之家”运营

主体北京智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智借科技”）违规收集用户信息并

出售，被罚没金额合计超过636万元，相

关涉案人员被刑拘。

经法院审理认定，被告单位智借科

技，被告人贤俊江、赵奇英、盛秋实、王梦

灿等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依法应当予以惩处。智借科技犯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罚金320万元，被

告单位及各被告人退出的违法所得316

万元予以没收。贤俊江犯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并处罚金30万元。赵奇英、盛秋实、王梦

灿等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1年6个月不等，并

处罚金2万元至15万元不等。

金融科技专家苏筱芮在接受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智借科技违规收集、

出售用户信息这一行为，是市场上部分

科技公司合规意识淡漠、法律思维欠缺

的一种折射。此类主体多为民营、小型机

构，缺乏完善的内部治理架构及合规工

作管理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江苏省仪征市人

民法院公布的刑事判决书中，还公布了

从智借科技购买数据的客户，其中包括

上海你我贷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你我贷”）、无锡信成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成网络”）、

上海春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春雨科技”）、上海六六鱼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六六鱼”）等9家公司，其

中不乏网贷平台和贷款超市主体运营公

司。具体来看，智借科技向信成网络销售

金额59.19万元，向春雨科技销售金额

17.21万元，向你我贷销售金额16.63万

元，向六六鱼销售金额5.95万元。

购买公民信息数据作何用？对于数

据来源是否知情？1月20日，北京商报记

者就此向涉案买家进行了进一步了解，

你我贷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你我贷与智

借科技的合作发生在2018年初期，上线

不久后便终止了，合作方式也并非购买

个人信息，而是资产导流，“你我贷对智

借科技的违法行为并不知情，且曾于

2020年初配合扬州警方进行调查取证

工作”。

对此，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魏

广林表示，相关机构在与导流平台的合

作中，只要实际情况涉及用户数据输

送，就构成上述违法行为，并不能以“合

同约定”“不知情”为由对抗法律的强制

性规定，“即便是导流方数据来源合法，

其他机构也不能通过买卖的方式取得

用户数据”。

北京商报记者自中国裁判文书网了

解到，2019年以来，多地警方破获围绕

“贷款超市”开展的套路贷、买卖公民数

据信息的刑事案件。涉案人通过“贷款超

市”收集、售卖用户数据也已有先例，安

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在（2020）皖

11刑终220号判决书中披露，被告人通过

贷款超市合作方诱骗需要借款的用户注

册，收集用户隐私信息后，通过网络寻找

需要购买个人信息的买家进行售卖。

贷款超市野蛮生长，也为“714高炮”

提供了“生存土壤”。2019年9月，多家媒

体报道指出，贷款超市头部平台“信用管

家”遭警方调查，疑似因为用户数据获取

来源违规。

强监管过后，贷款超市行业也重新

洗牌。1月20日，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

包括信用管家、速贷之家在内，多家贷款

超市已经转型或停摆。

除了这些垂直贷超平台外，还有部

分机构布局的贷款超市业务也已经退出

了市场。例如上市公司二三四五旗下

“2345贷款王”等此前已经退出。同时，北

京商报记者当前在51信用卡、51公积金、

小黑鱼、卡牛信用卡管家等平台App中，

也均未找到贷款超市业务入口。

在谈及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时，苏

筱芮指出，近年来违规收集用户信息、非

法贩卖个人信息遭严打，金融消费者的

权益保护环境持续向好，贷款超市的生

存空间愈发狭窄，“大型金融机构开始凭

借自己的实力拓展流量渠道、打造生态

圈，效果甚至比第三方更优，对贷超依赖

的程度逐步减小”。

此外，苏筱芮强调，智借科技事件再

一次为市场敲响了警钟。一方面，工信

部、网信办等监管部门狠抓App违规收

集用户信息行为，对拒不整改主体实行

下架等惩戒措施；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业

机构还是从业人员，都需要提升法律意

识，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在合法、合

规的前提条件下稳健经营。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实习记者 廖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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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山西东北部的广灵县裴家洼村后

山地上，30兆瓦的光伏扶贫电站鳞次栉比，

横跨多个山脊，宛如一条充满无限生机的长

龙，蔚为壮观。在阳光的照射下，数百个多晶

硅光伏面板闪着耀眼的光芒，并源源不断地

把大自然取之不尽的光能转化成电能，输送

到国家电网内，然后点亮村里的一户户房

舍，也照亮了贫困户的脱贫致富路。

广灵县曾经是国家深度贫困县，2020

年2月27日刚刚摘掉“贫困帽”。在这片没有

工业化的土地上，大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人

都选择外出打工，留守的村民只能靠种地

为生，收入来源非常有限。自从中信金融租

赁携手隆基股份建设了这座30兆瓦的光伏

扶贫电站，阳光一下子照进了裴家洼村的

贫困角落。据悉，该项目采用“光伏+扶贫+

林业”的综合解决方案，在实现清洁能源输

出的同时，与中药材、灌木林业相结合，形

成林光互补等生态互补建设模式。项目每

年将拿出180万元，通过20年的持续投入

帮助600户贫困户实现彻底脱贫。

“每年能领到3000元的光伏收益，一直

领20年，这日子有盼头了。”广灵县裴家洼

贫困户李师傅喜上眉梢。

和广灵县裴家洼村光伏扶贫电站同时

建设投产的，还有相距90公里的大同县周

士庄镇的光伏扶贫电站项目。同样是中信

金融租赁和隆基股份联合“出品”，同样是

30兆瓦总装机容量。广灵县和大同县这两

个光伏扶贫电站仿佛闪耀在山西大同山峦

间的“双子星”，遥相呼应，为当地能源转型

和精准扶贫贡献着绿色动力，也为越来越

多的贫困群众带来了光伏收益。

在推动光伏扶贫的过程中，像隆基股

份这样的新能源龙头企业扮演着技术引领

者的角色，而中信金融租赁发挥着金融“注

血”的作用。作为中信集团和中信银行服务

实体经济、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部署，中信

金融租赁自2015年成立以来，布局“新能

源、新材料、新环境”方向，发挥在绿色租赁

领域的专业化优势，大力发展光伏发电和

风力发电项目，支持新能源民营企业客户。

公司目前拥有光伏电站150座，总装机容量

7.2吉瓦，已成为国内光伏电站持有量最大

的租赁公司。

众所周知，光伏产业被称作“草根产

业”，历来民营企业居多，特别是在产业链

上游和中游制造环节，民营企业占据绝对

优势地位。受光伏补贴滑坡影响，民营光伏

企业在资金需求上比较紧张。作为光伏发

电行业的价值投资者，中信金融租赁坚定

支持优质项目和优质客户，在兼顾经济效

益的同时，大力发展农光互补、渔光互补等

光伏电站项目，以及户用式光伏电站项目，

充分发挥“金融+光伏+农业”产生的

“1+1+1>3”的效应，以光伏发电反哺农户，

切实助力精准扶贫。

截至2020年上半年，中信金融租赁已

落地光伏扶贫项目4个，投资总额8.3亿元，

总装机容量达210兆瓦，所有项目均已纳入

国家扶贫补贴目录。中信金融租赁投资建设

的光伏扶贫电站每年向7200余家农户发放

扶贫补贴款达2160万元，年受益人数达2万

人，切实发挥了精准扶贫的金融力量。

中信银行扶贫故事：光伏发电照亮脱贫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

的最新批复，再次圈定了4倍LPR利率红线监管范围。1

月18日， 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多家小贷公司了解新规对

业务的影响，另有一名小贷、典当行业从业者表示，在4

倍LPR利率规定出台之后，其所在公司业务量减少了很

多，适用范围重新确认是行业重大利好。业内人士进一

步分析认为，利率利好背后，小贷市场洗牌将加速，弱

势机构仍将退出。同时，小贷行业整体面临的“融资难”

“获客难”“风控难”三难局面，短期内也难以得到解决。

售卖用户信息被严惩 贷款超市路在何方

借贷余额（单位：亿元）小贷公司数量（单位：家）

数据来源：央行官网

·近年来小贷公司数量及借贷余额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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